
长安银行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2023 年 3 号）

依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监管规定，现将

本行与关联方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从事重大关联交易的有

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2023 年 4 月 11 日，本行向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集

团授信批复，同意核定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集团授信额度

65 亿元（敞口额度 45 亿元），授信额度有效期 3年。

二、交易对手情况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4年 2月，注册资本100

亿元,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陕西省西安市航

天基地东长安街 636 号，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额出资组建，主营业务涵盖煤炭开采、煤化工、燃煤发电、钢铁冶

炼、机械制造、建筑施工、铁路投资、科技、金融、现代服务等产业。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之一，本行依据

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关联方管理。

三、定价政策

该笔关联交易遵循商业原则和关联交易公允性监管要求，以不优

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计算授信余额时，

可以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



金额”。本行对该关联集团的授信余额为 45 亿元，占本行 2023 年一

季度资本净额比例为 13.25%。

五、相关会议决议

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3 年第一次会议、第四

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笔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业务的公允性、合规性以及内部审

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了独立书面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关联交易及其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14 日


